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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權之取得性質與解約金債權 
扣押後被保險人死亡之保險給付關係 
――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1299號民事裁定∗ 

葉啓洲 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 

 

事  實 
壹、債權人A公司持債權憑證，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法院聲請對債務人甲

強制執行。執行法院於112年6月21日核

發禁止甲收取對相對人B保險公司之保

險契約債權或為其他處分，B保險公司

亦不得對甲清償之命令（下稱「系爭扣

押命令」）。B保險公司於112年6月27
日陳報債務人甲投保之防癌終身壽險

（下稱「系爭保單」）截至112年6月26
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24萬9,976元（下

稱「系爭解約金」）。執行法院於 112
年9月5日核發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

行命令」），代甲終止系爭保單契約之

意思表示，並命B保險公司將系爭解約

金支付執行法院後，轉給A公司。  
貳、B保險公司於112年12月19日具

狀，表示甲於112年8月16日死亡，並給

付身故保險金予受益人乙，無法再執行

解約等語為由聲明異議。執行法院於

113年4月25日、6月3日依強制執行法第

120條第1項規定，通知A公司如對相對

人之聲明異議認為不實，依法對相對人

另提起訴訟，並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

明，A公司於113年5月17日、同年6月13
日提出聲請，請求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

法第119條第2項規定，逕向相對人為強

制執行。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1年6
月24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1713號裁定

駁回其聲明異議（下稱「原處分」）。A
公司不服，提起異議，經原裁定駁回其

異議。A公司不服，提起抗告，主張：相

對人給付身故保險金予系爭保單契約受益

人乙之行為，對伊不生效力，相對人拒

絕依系爭執行命令給付系爭解約金，伊

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2項聲請執行法

院逕向相對人為強制執行，於法有據。  

DOI：10.53106/20779836202607169004 
關鍵詞：扣押命令、保險事故、解約金、保險金、原始取得、繼受取得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第三人利益契約理論適用於人壽保險之研究」（計畫編

號：NSTC 113-2410-H-004-193-MY2）之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文獻 

 
 

 3 

 

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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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點 
壹、受益人取得保險金請求權為原

始取得或繼受取得？  
貳、保險事故發生是否使解約金債

權消滅，並使扣押命令失效？  
參、解約金經扣押後發生保險事

故，受益人是否取得全額的保險金請求

權？  

法院裁判 
 
壹、原審法院裁定

1
駁回A公司之異

議，主要理由為： 

一、系爭扣押命令之內容，說明欄

既載明：「三、本命令之效力，僅及本

命令到達時債務人已得請領之保險給

付，不及於將來新發生之保險給付。

四、本命令之效力，及於保險契約已得

請領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含日後終止契約所得領取之解約

金）。五、扣押保險給付如為年金保險

等之年金、紅利或其他繼續性保險給

付，扣押金額則為債務人每期得請領之

年金、紅利或其他繼續性保險給付。」

可知系爭扣押命令係以該命令到達B保

險公司時，甲對B保險公司已得請領之

解約金、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含

終止時得領取之解約金）、得繼續請領

之年金、紅利等保險給付等執行債權為

扣押範圍，B保險公司僅於此範圍受系

爭扣押命令之拘束。  
二、甲於 88年 6月 11日即變更系爭

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足徵甲

之身故保險金並非其責任財產或遺產，

且不是系爭扣押命令之執行債權範圍。

況系爭換價命令於112年9月12日始送達

B保險公司，在此之前之112年8月6日甲

即死亡，B保險公司已依系爭保險契約

約定，給付身故保險給付，則無從再行

終止系爭保險契約，亦當無解約金可支

付轉給。  

貳、抗告法院
2
駁回A公司之抗告， 

主要理由為： 

一、「該扣押命令之效力僅在於禁

止甲收取對於相對人之金錢債權或為其

他處分，並禁止相對人向甲清償，而不

及於甲以外之受益人乙就系爭保單契約

之保險金給付請求債權，亦不影響系爭

保單之契約效力存續，準此，相對人於

保險事故發生即甲死亡後，隨即依系爭

保單契約約定，於112年8月23日給付身

故保險金予乙，自屬有據。」  
二、「系爭保單既為人壽保險，甲

於112年8月16日死亡時，乃屬保險事故

之發生，客觀上甲對系爭保單契約之權

利自斯時起消滅，且相對人已給付身故

保險金，該保險契約之目的業已達成，

其契約效力已無繼續之必要，當然向後

失效，故執行法院於 112年 9月 5日為系

爭執行命令，代甲終止系爭保單契約之

意思表示時，自無從再發生契約終止之

效力，系爭解約金亦不存在，故抗告人

依強制執行法第119條第2項規定，聲請

執行法院逕向相對人為強制執行系爭解

 

 

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461號裁定。 
2 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1299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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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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